
无力缴罚款 医学出生证明被“扣”

据刘大勇介绍，他今年48岁，因家境贫寒，
30岁时才结婚，婚后生了一儿一女。2015年8
月，第三胎小女儿刘容出生，在厂溪镇卫生院住
了一周后，院长让他带着女儿的医学出生证明到

乡计生办去盖章，但工作人员要他先缴1万元罚
款才能盖章。

他向工作人员解释自己的确没钱，为了生小
女儿，他还将家中的老牛卖了才凑够6000元，结
算住院费后已所剩无几。工作人员见他没钱缴罚
款，便把女儿的医学出生证明“扣”下。事后，他又
多次找到工作人员，对方称不缴罚款不能给证明。

女儿生大病 几万元药费报账无门

天有不测风云。今年6月23日，刘大勇的小
女儿突然生病，被诊断为癫痫病。在宣汉县人民
医院住了一周院花了3万元，后又转到达州市中
心医院治疗，入院时又交了3000元医药费。刘
大勇说，这些救命钱全是在亲朋好友处借的。在
此期间，村干部两次到计生办才拿到盖章后的小
女儿医学出生证明，于6月26日到辖区派出所上
户。

“小女儿的医学出生证明被‘扣’，没能及时
上户，才导致无法购买新农合报不了账。”刘大勇
说，自农村新农合实施，他全家5口人每年都参
加了新农合。若是小女儿能及时上户，购买了新
农合，就不存在报账无门的困境。他认为，盖章
与缴罚款是两回事，此事计生办工作人员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

家里贫困属实 村委会全方位帮扶

记者联系了宣汉县厂溪镇燕窝村村委会，该
村村支部书记李正伟告诉记者，据了解，当年刘
大勇到计生办去盖章时，与工作人员发生了口

角，闹得相当不愉快，孩子的医学出生证明就放
在了计生办公室，至于是不是“押”或者“扣”他们
不能定性。事后，刘大勇外出打工，直到女儿生
病才赶回来。

根据刘大勇家的实际情况，李正伟表示，他
小女儿的医药费，村委会将向当地民政部门申请
大病救助，按照大病救助报账比例进行报销；将
他小女儿纳入农村低保，让她有最低的生活保
障；他们还将从精准扶贫资金中想办法，尽力帮
扶刘大勇一家，让他早日走出困境。

计生部门称按政策办事 不存在违纪

宣汉县厂溪镇计生办黄主任告诉记者，按照
当时的法律法规，刘大勇家第三胎生育属于违法
生育，应向国家缴纳社会抚养费。依据当年标准，
刘大勇要缴4万多元，当时他们先只向刘大勇暂
时征收了一部分，但他始终不愿缴纳，多次给他做
工作也无济于事，直到现在也没有缴纳。至于刘
大勇小女儿医学出生证明被“扣押”一事，他坚称
没有这个事。

宣汉县卫计局计划生育指导股王姓工作人员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按照当时的计生政策，刘大勇
家的确系违法生育，应向社会缴纳抚养费。凡是
违法生育的，上户前提是缴纳社会抚养费后，由当
地计生办出具相关证明，凭该证明才能到辖区派
出所上户。因此，计生工作人员是按政策办事的，
没有违纪。而小孩的医学出生证明放不放在计生
办，刘大勇都不能为小孩及时上户。该名工作人
员表示，他们将责成当地计生办做好解释工作，消
除不良影响。 □本报记者 罗丁山

超生罚款缴不起 出生证明被“扣押”

重病女儿数万医药费无处报账
宣汉县卫计局：按政策办事 不存在违纪

“当地计生干部把女儿的医学出生证明‘押’着不给，导致女儿不能及时上户，而
女儿没有户口，也无法购买城镇居民医保。如今女儿患大病，已经花了数万元的医药
费，却无处报账……”近日，家住宣汉县厂溪镇燕窝村3组村民刘大勇非常焦急，向本
报民生热线反映了这件烦心事。

刘大勇与女儿

05
2018年7月9日

星期一

□主编：廖晓梅
□编辑：冯津榕

民
生
热
线

为
人
民
服
务

2382258

广告

热线关注
2382258


